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61号

申请人：罗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李学军，局长
申请人复议请求：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内告知申请人举报立案结果。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5年6月13日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如下法定职责，事实和理由如下：
申请人在xx处消费，其销售的商品违反法律中相关的规定的情形，申请人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请求行政机关处置加害人法律责任，收集民事权益救济证据。申请人通过书面邮寄向被申请人提出投诉举报，至今，申请人今天才发现一直未收到答复，申请人不服，逐复议。申请人今日才知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与《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与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12454号行政裁定复议期限应当是一年。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本案已经超出法定35个工作日。已经超出法定时效。请求复议机关纠正该行为。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于2024年7月9日收到被答复人投诉举报在xx处消费，其销售的商品未标示地理标志的情形，我工作人员经现场核查后于7月16日向投诉举报申请书预留地址邮寄不予立案决定书（拒收）。

综上，答复人已将被答复人申请的是否立案进行回复并送达。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2024年7月9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在xx处消费，其销售的商品未标示地理标志的情形，经现场核查后，于2024年7月17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于2024年7月18日向投诉举报申请书预留地址邮寄不予立案决定书（拒收）。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索证索票手续、不予立案审批表、不予立案告知书、移送函及送达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被申请人2024年7月9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后，于2024年7月17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于2024年7月18日向投诉举报申请书预留地址邮寄不予立案决定书（拒收）。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已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举报立案结果，履行了法定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罗xx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8月8日

抄送：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